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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重庆綦江新铝时代铝合金循环利用项目

投资主体及实施主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6月 29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重庆綦江新铝时代铝合金

循环利用项目投资主体及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增加全资子公司重庆新铝时代

特种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铝特材”）为“重庆綦江新铝时代铝合金循环

利用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投资主体及实施主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对外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8月 19日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建设重庆綦江新铝时代铝合金循环利用项目的议案》，同意

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在重庆市綦江高新区北渡组团原汇程二期地块建设重庆綦

江新铝时代铝合金循环利用项目。公司通过本项目拟建设 8万吨高端铝棒及 4万

吨挤压型材的产能，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在上游高端铝金属材料的供应和配套

能力。2025年 9月 1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新铝时代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铝循环”）设立完成，并取得重庆市綦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

业执照。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名称：重庆綦江新铝时代铝合金循环利用项目

2.项目建设地址：重庆市綦江高新区北渡组团原汇程二期地块

3.投资主体：新铝循环

4.实施主体：新铝循环

5.项目规模：总投资 5亿元

6.项目资金来源：自有及自筹资金

7.项目建设内容：建设高端铝棒熔铸线、智能化挤压线，配套压铸车间、锻

件车间及机加工车间

8.项目建设周期：项目在完成法拍交付后 3个月内开工，开工之日起 24 个

月内建成投产

二、本次增加投资主体及实施主体的原因

本次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新铝特材为本项目的投资主体及实施主体是公司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加快本项目的建设进度，

实现各业务板块子公司的专业化运营和归口管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组织架构。

本次增加投资主体及实施主体后，新铝循环将主要负责高端铝棒熔铸线等建设内

容，新铝特材将主要负责智能化挤压线等建设内容。

本次增加本项目的投资主体及实施主体后，具体情况如下：

调整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投资主体 新铝循环 新铝循环、新铝特材

实施主体 新铝循环 新铝循环、新铝特材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本项目的统筹建设管理，在公司通过法拍方式取得本项

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后，拟将该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新铝特材并办理转移手续。

除上述信息变更外，本项目其他信息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增加的投资主体及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新铝时代特种铝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MAK2EJWX7Q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李勇

5.注册资本：5,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25 年 11月 25日

7.住所：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科创中心 1号楼 304室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

属合金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机

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

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新铝特材为本项目的投资主体及实施主体是公司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实现各业务板块子公司的

专业化运营和归口管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组织架构，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要求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项目建成后，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在上游高端原材料的

配套能力，保障公司各深加工生产基地的核心原材料供应，符合公司产业链一体

化的战略布局，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6月 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重庆綦江新铝时代铝合金循环利用项



目投资主体及实施主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新铝特材为本

项目的投资主体及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新铝循环将主要负责本项目高端铝

棒熔铸线等建设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新铝特材将主要负责本项目智能化挤压线

等建设内容。本次增加投资主体及实施主体事项有利于加快本项目的建设进度，

实现各业务板块子公司的专业化运营和归口管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组织架构。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29日


